附件2：
《政府投资项目立项意见单》填报说明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决策程序，加强决策科学性、合理性，有效避免重复投资、重复建设、无序建设等问题，经委党组研究，制定了《政府投资项目立项意见单》。现说明如下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适用情形
   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政府投资项目报审或批准文件调整。
    二、条目解释
1.填报时间：项目申报单位完成《政府投资项目立项意见单》，正式向审批部门递交的时间。
2.项目报审单位：项目建设单位或法人单位
3.项目名称：拟报审的政府投资项目全称
4.基本情况：概述拟报审项目投资估算、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资金来源等基本信息，也可另做附件，并在该栏中注明：见**附件。
5.行管部门意见：拟报审项目的行业管理部门初审意见（同意或不同意），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一把手签字。
6.分管副市长意见：拟报审项目行管部门分管副市长意见（同意或不同意）。
7.财政部门意见：拟报审项目分管副市长签批同意后，对拟报审项目从财政承受能力或预算安排等角度给出初步意见。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（需出具建设资金配套承诺的，按财政部门规定的程序办理）
8.发改部门意见：拟报审项目分管副市长签批同意后，对报审项目从相关领域专项规划、产业政策等方面给出初步意见。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9.常务副市长意见：①签批同意，则该审批单完成；②签批“呈市长”或“集体决策”等字样，则进入下一环节。
10.市长意见或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：常务副市长签批“呈市长”或“集体决策”字样后，市长的签批意见或相应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文件。
